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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

近日， 有消息称： “湖南省居民健

康卡” 新版上线一个月以来运行良好，

实现了统一预约挂号、 一码就诊、 健康

档案共享等新功能， 成为服务群众健康

的总入口。 这与此前江苏省无锡市举行

涉疫个人数据销毁仪式， 确保数据彻底

销毁、 无法还原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健康码” 究竟能否安全合法地实现转

型？ 是彻底销毁还是实现功能转型更

佳？ 也再度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过去几年， 健康码几乎成为人们每

天都会使用的新型身份标识， 它发挥着

风险防控的重要功能， 却也在很多时候

成为束缚个人行动自由的工具。 由于在

应急状态下诞生， 健康码表现出的对个

人信息无差别全员收集、 实时收集和事

无巨细等特征， 都隐藏着个人隐私被泄

露和滥用的巨大风险。 正因如此， 当国

家防疫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后， 彻底下线

健康码， 并将附着其上的个人数据永久

性删除， 成为公众的普遍呼声。

但在健康码的存废去留问题上， 一

直也有另一种声音， 主张其尚有保存的

必要。 理由之一是， 其中存储的疫苗接

种信息或许在危重病人诊疗过程中会为

医生提供诊疗依据。 但伴随数轮感染过

去， 此类信息的有效性已彻底消失。 而

彼时很多地方政府希望保留健康码的理

由还在于应对未来可能的疫情,但这个

理由同样无法证立。 未来如果再暴发其

他大规模传染病， 地方政府完全可以通

过更精细、 更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数据

收集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 还有

地方政府欲将其转型处理， 在去标识化

和匿名化处理后， 将健康码的数据信息

继续保留， 并转用做诸如健康医疗、 交

通出行、 文化旅游等其他目的。 早在湖

南省政府转型处理前， 2022 年底北京

市就曾启动“京通” 小程序上线试运

行， 尝试融合“北京通” 与“健康宝”。

市民可自愿或自主授权， 选择是否将健

康宝的个人身份验证信息拓展到“京

通” 页面。

地方政府将健康码转型挪作他用，

当然是在健康码的疫情防控功能失效后

的另一设想。 但要落于实践却至少需要

满足如下法治要求：

其一， 删除和销毁与疫情防控相关

的敏感个人信息。 生成健康码的底层个

人数据和衍生用户画像都与个人人格尊

严高度相关， 也属敏感个人信息， 在完

成既定功能后， 无论是废弃还是转做他

用， 首要的都是将附着在健康码之上、

与疫情防控相关的敏感个人信息彻底删

除和集中销毁， 这其中尤其包含个人的

行动轨迹、 健康信息、 生物识别信息

等。 此类信息若继续留存就可能被泄露

或滥用， 不仅会危及个人人身财产安

全， 也极易导致个人名誉受损或遭歧视

性对待。 《个人信息保护法》 规定， 删

除个人信息不仅是信息处理者的义务，

也同样是个人重要的信息权利。 这种权

利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在信息处理目的

已经完成或是已无必要时， 避免个人信

息被不当存储而可能导致的信息被泄

露、 被非法买卖甚至被用以其他目的的

高度危险。

而此前很多专家反对将健康码转做

他用的重要原因在也于： 健康码在信息

收集上表现出“可长期保存且易跨平台

复制转移认证” 的特点， 而现有的脱敏

化处理并不能彻底消除个人隐私被暴露

和个人信息被滥用的风险。 与此同时，

尽管公众对此呼声很高， 将健康码数据

存而不废却一直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普遍

做法。 这不仅体现了个人信息对于政府

治理和管控的巨大诱惑， 也能窥见各地

政府对码化治理方式的路径依赖。 据

此， 若将健康码转做他用， 首先应确保

在技术上能够删除和销毁个人此前存贮

于健康码的敏感信息， 或者至少通过脱

敏处理排除个人隐私被暴露的可能。 否

则， 无锡市政府举行涉疫个人数据销毁

仪式， 确保数据彻底销毁、 无法还原的

做法才更为稳妥。

其二， 实现功能转型必须征得个人

的重新同意。 地方政府如果要实现健康

码的转型， 即使将所涉及的敏感个人信

息进行脱敏化或去标识化处理， 并由此

转做他用， 也必须重新征得个人同意，

否则即属违法。 就相关新闻来看， 湖南

省将健康码信息转做他用是否经过公众

的重新同意并未明确。 而此前曾尝试对

健康码“转型升级” 的一些地方政府，

很多时候也忽略了这一法治要求， 未意

识到其中包含的法治风险。

目前， 一些地方的市民查验健康码

页面会发现， 包括个人健康状况、 感染

风险以及接种疫苗情况等信息依旧存

在， 甚至实时查询功能也依旧可用， 只

是因很久不登录而未获更新。 仍在运行

的健康码中究竟关停了哪些功能， 哪些

数据信息目前依旧可用， 对于普通用户

都是一个谜团， 也因此引发普遍担忧。

在数据化时代， 这几乎就像悬在每个人

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没有人愿意活

在他人无时不在的窥视之下， 也没有人

愿意成为数据监控甚至数据操纵的对

象。 为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 政府即使

要实现健康码的转型也必须符合严格的

法律要求， 否则彻底下线销毁才是最令

人心安的做法。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

授、 博导）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以法理思维的清晰度， 助推法治社会的能见度

□张新宝

2022 年底，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措施的通知》 降级新冠病毒的防

疫级别， 不再要求查验健康码和行程

码。 各地陆续停止了健康码收集处理个

人信息的活动， 几家电信营运商也相继

宣布销毁存储的个人行踪信息。 一年多

以来， 部分省市政府部门根据变化了的

防疫形势对健康码所收集的个人信息进

行销毁或者对健康码的功能进行调整、

下线当地的健康码， 也有一些地方尚按

兵不动存储大量涉疫的个人信息。 值得

一提的是江苏省无锡市的做法： 公开举

行销毁涉疫个人信息仪式， 彻底销毁此

等个人信息并确保无法还原。 我们也注

意到， 有些地方的健康码仍然显示“绿

码”， 有些地方甚至将防控新冠肺炎收

集处理的个人信息用于新版的健康码。

这是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

第一， 防控政策调整后继续存储相

关个人信息没有合法性基础。

处理个人信息包括收集、 存储、 使

用、 加工、 传输、 提供、 公开、 删除个

人信息， 应当遵循 《个人信息保护法》

规定的合法、 正当、 必要和诚信原则，

应当具有明确、 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

理目的直接相关、 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

最小的方式进行处理， 收集个人信息应

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而不得

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应当遵循公开、 透

明原则且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所处理的个

人信息的安全。 地方政府部门基于防疫

目的处理个人信息， 应当遵循这些法律

原则， 特别是不得将此等个人信息用于

新冠防控之外的其他目的。 随着新冠防

控政策的变化， 有关部门不得再以防疫

目的处理相关个人信息， 对已经收集存

储的相关个人信息进行存储和使用等方

式的处理也不再具有合法性基础。

第二， 国家机关依法行政的原则要

求销毁相关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法》 对国家机关处

理个人信息作出了特别规定。 主要包

括： 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

信息， 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

权限、 程序进行， 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

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 国家机关为履

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个

人信息保护法》 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有

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除外； 国家机关处

理的个人信息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存储； 确需向境外提供的， 应当进行

安全评估。 安全评估可以要求有关部门

提供支持与协助。 地方政府部门收集处

理防疫相关的个人信息， 是依据《传染

病防治法》 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依法进

行的， 为依法强制处理个人信息， 无须

得到相关个人的同意， 但是应当依法履

行告知义务， 特别是对存储的相关个人

信息保障安全并且原则上不得向境外提

供。 由于新冠防疫情势紧急， 一些地方

在收集处理新冠个人信息时的程序并不

完全合规， 主体责任比较模糊， 特别是

存储方面存在诸多隐患， 也有被用作非

防疫目的， 甚至用作地方保护限制外地

公民行使合法权益（如主张债权、 提起

诉讼） 的情况。 有鉴于此， 对于因防疫

收集处理的相关个人信息， 予以彻底销

毁或删除， 更符合行政部门依法行政的

要求， 特别是比例原则和风险控制的要

求， 更有利于避免泄漏、 非法使用个人

信息的风险， 更有利于对个人信息的保

护。

第三， 销毁相关个人信息更符合广

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28 条规定：

“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

用， 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

害或者人身、 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

信息， 包括生物识别、 宗教信仰、 特定

身份、 医疗健康、 金融账户、 行踪轨迹

等信息， 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

个人信息。” 地方政府部门处理的涉及

防控新冠的相关个人信息大多是敏感个

人信息， 在防控新冠的阶段和防控政策

调整后， 都应当更加严格保护个人的此

类敏感信息。 目前， 最佳的保护方式或

途径就是彻底销毁。 敏感个人信息一旦

泄漏严重威胁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乃至生

命、 财产安全， 是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

之所在。 因此， 从人民群众的权利保护

角度来看， 彻底销毁此等个人信息更符

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更符合执政为

民的要求。

最后， 不宜将相关个人信息转作他

用。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试图将防控新冠

收集处理的个人信息转作其他用途， 以

达到“物尽其用” 的效果。 这样的想法

和做法表面上看起来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 实则具有巨大的潜在风险。 首先，

此等使用缺乏法律依据， 也不符合依法

行政的要求； 其次， 存储的不安全性和

匿名化的不彻底性， 留下了个人信息泄

漏、 毁损、 非法使用甚至非法出境的隐

患。 有鉴于此， 还是应当以销毁相关个

人信息为唯一考量， 而不能尝试将之转

做他用。 为了社会管理等目的需要收集

处理个人信息的， 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及其正当程序另行为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 博导， 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

会长、 中国法学会网络信息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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